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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反映的秦皇岛市北戴河区戴河
镇香邑澜湾五区园区内绿化不完
善，违建占用绿地，只公布调查结
果，至今未拆除。

秦皇岛
市北戴
河区

涉及公共利
益的生态环
境问题

生态

该问题部分属实。香邑澜湾五区小区位于北戴河区戴河次干路三以西、戴河支路十一以北、
戴河支路十三以东。该小区2023年1月竣工，共建有住宅楼36栋（2层住宅22栋，9层住宅
1栋，10层住宅8栋，11层住宅5栋），总建筑面积83409平方米，共612户，一楼带小院的户
型92户（多层住宅48户、二层联排住宅44户）。其中涉及将标准统一的小院私自外扩27户，
涉及外扩面积总计约200平方米。该信访案件为重复举报问题。2025年12月17日，相关部门
工作人员对该问题再次进行现场检查。
12月1日，首次接到该信访举报案件后，北戴河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第一时间制定了整改措
施，并积极推动问题整改。经核查，小院涉及外扩的27户，13户在本小区居住，14户在外地
居住，并已建立整改台账。12月17日再次核查时，小院外扩部分暂未拆除，北戴河区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戴河镇已通过实地走访、电话沟通等方式与27户业主全部取得联系，并明确要
求业主一个月内自行完成整改，如到期仍未自行整改，由北戴河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戴河
镇启动执法程序，确保小院外扩问题依法依规整改到位。

属实

动员涉及业主对小
院外扩部分自行拆
除，对拒不自行拆
除的业主，启动执
法程序，恢复小院
外扩部分占用的公
共绿地。

1.在前期沟通走访的基础上，再次积极对接涉
及整改业主，持续跟踪沟通，督促业主按时自行
整改到位。
2.严格规范执法，针对无法做通思想工作的业
主，由相关部门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
》，责令按期整改。对拒不整改的，启动执法程
序，依法依规整改到位。
3.加强举一反三，做好日常巡查和监管工作，
防止此类问题的再次发生。

阶段性办
结


